
時間：2015年7月

人物：時任屯門法院暫委裁判官陳碧橋

內容：有份審理多宗「光復元朗」案件的陳碧橋，被
激進分子詛咒「有報應」、「發生意外」等，
他在判刑時坦言遭到威嚇，擔心人身安全。警
方之後以涉嫌刑事恐嚇拘捕一名「熱血公民」
成員。「長毛」梁國雄及毛孟靜等人集會反對
陳碧橋的判決，有人高舉恐嚇法官的標語牌。

時間：2016年5月

人物：東區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羅德泉

內容：羅德泉判處曾健超襲警罪成入獄5周後，約五十名曾健超支持者不滿判刑，在庭內大喝倒彩，
更辱罵他為「狗官」，而他當時仍在庭內。

時間：2016年7月至8月

人物：時任新界東選舉主任何麗嫦和新界西選舉主任羅
應祺

內容：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分別裁定梁天琦和
「香港民族黨」陳浩天提名無效的何麗嫦和羅
應祺，收到多封恐嚇信，包括附有相片並夾雜
溪錢、夾有刀片、聲稱含有愛滋病毒、炭疽菌
及精液的白色粉末，警告「等天收」。在網上
恐嚇兩人的激進分子「肥菜」蔡佩強，被警方
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

時間：2016年12月

人物：時任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判官香淑嫻

內容：一日前將一名旺暴被告還柙的香淑嫻，收到一個附有一把鎅刀的公文袋，認為事態嚴重，立
即通知法庭職員代為報警。

時間：2017年3月

人物：區域法院法官沈小民

內容：沈小民判處3名旺暴被告入獄3年，成為回歸後
首宗犯暴動罪入獄個案，「香港獨立運動」及
「我是香港人連線」在網上聲言要「譴責判決
及懸賞30萬元通緝沈小民法官」，更有人留言
要「捕殺」他。

時間：2017年8月

人物：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

內容：上訴庭在反新界東北案及衝擊政總東翼前地案
中接納律政司的刑期覆核，將多名被告改判即
時入獄，大批反對派支持者辱罵楊振權是「狗
官」，「熱血公民」鄭錦滿更在網上上載其照
片，引來網民留言攻擊他「幾時全家半身不
遂」等。梁家傑就聲稱「樹大有枯枝，如果樹
枝有真菌，咪斬咗佢囉」。

時間：2018年3月

人物：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港島區選舉主任鄧如欣和
新界東選舉主任陳婉雯

內容：鄧如欣和陳婉雯在立法會補選裁定多名「港
獨」及「自決」分子提名無效，包括「香港眾
志」周庭，兩人和律政司司長辦公室收到懷疑
從日本寄出的死亡恐嚇信，稱要殺死鄭若驊及
兩人。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獨立運動」
年前在 fb發帖恐嚇
法官沈小民。

資料圖片

■「熱血公民」鄭錦滿
當日上載楊振權的照
片，親「熱血公民」的
專頁語帶雙關叫網民向
他「打招呼」。

資料圖片

■激進分子在網上
煽動「處死」時任
新界東選舉主任何
麗嫦。 資料圖片

■有網民詛咒楊振權全家。 資料圖片 ■有網民「祝」楊振權「百病纏身」。 資料圖片

■兩名選舉主任鄧
如欣和陳婉雯，及
律政司司長辦公
室，早前分別收到
由日本寄出的死亡
恐嚇信。資料圖片

激進派恐嚇辱罵法官及公職人員事件簿

「違法達義」引出恐嚇司法潮
激進分子變本加厲針對陪審團 戴耀廷等反對派煽「佔」遺禍大

針對旺角暴亂的審訊日前進入新階段，核心人物

之一、「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被陪審團

一致裁定一項暴動罪成。但在陪審團作出裁決前

夕，司法機構卻收到附有部分陪審員容貌照片、語

帶恐嚇的電郵。香港文匯報梳理發現，近年恐嚇公

職人員的情況變本加厲：由「鍵盤戰士」在網上留下恐嚇法官的字句，到當庭大罵法

官是「狗官」，再到付諸實行向法官寄刀片信件；對象由法官波及至選舉主任，這次

更連陪審團也慘遭「點相」。這個「潘朵拉盒子」被打開，「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

的一句「違法達義」、漠視法庭禁制令的一場違法「佔中」、反對派政客對衝擊法治

行為的鼓動和包庇，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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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涉及梁天琦在內的
旺角暴亂案前日宣判，司法機構在有裁決前接獲附
有陪審員容貌照片的電郵，報警處理。警務處港島
總區指揮官余達松昨日強調，不知道規矩並非藉
口，重申法庭內的公眾人士和陪審員安全是警方的
首要考慮。
余達松昨日出席活動後指出，法庭外有指示所有

公眾人士於法庭內需要遵守的行為，包括不可在法
庭進行任何拍攝、錄影或錄音，庭內亦有法庭職員
提醒公眾人士，強調相關指示很清晰，不知規矩並
不是藉口。
他又表示，公眾人士及陪審員的安全是警方的首

要考慮，將會有一系列措施保障他們，而港島警區
重案組至今仍在調查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由一批過
氣英國政客組成的「香港觀察」（Hong
Kong Watch）撰文，聲言梁天琦暴動罪
成，反映香港的《公安條例》成為了
「政治打壓工具」，定義「含糊」，需
要修改。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條例一直行之有
效，而陪審團作出了一致的裁決，批評
「香港觀察」只是輸打贏要。

揚言《公安條例》「含糊」
「香港觀察」前日在網上發表「對梁天

琦被判『暴動』罪的看法」一文，揚言
《公安條例》對於涉及「非法集會」、

「破壞社會安寧」和「暴亂」的人士施加
了嚴厲的懲罰，惟相關定義「含糊」，令
條例成為了有效的「政治打壓工具」。
文章聲稱，梁天琦在暴亂開始前已被

捕，只應被判襲警罪，但卻被判最高刑罰
達10年的暴動罪，聲言條例「不成比例
地懲罰香港的政治示威者」，有迫切需要
修改。組織稱，由於《公安條例》是由英
國引入香港，英國應引領香港政府改革條
例，使其符合國際權利「標準」。

代表律師無以此作抗辯
本身為大律師的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

執委會副主席丁煌表示，即使條例有缺

陷，例如定義含糊等，代表律師會作出
抗辯，指被告沒有享有公平審訊，惟案
中梁的代表律師沒有提出，可見相關觀
點站不住腳。他又指「香港觀察」的評
論如同輸打贏要，《公安條例》一直行
之有效，從來沒有挑戰其定義含糊而成
功的上訴案。
他強調，案件的特色在於陪審團制
度，而陪審團就該項暴動罪是以9比0達
成一致裁決。他批評，「香港觀察」文
章只是片面之詞。

條例沿用多時行之有效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中

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認為，該
文章的指控並不成立，因《公安條
例》在香港沿用多時，定義亦清晰，
是行之有效的條例。他強調，條例並
非用作「打壓」市民，因基本法規定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
香港繼續有效，市民享有公約規定的
權利和自由，惟一旦涉及國家安全、
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等，權利自然受
限制。
他表示，全港市民看到梁天琦當日的
行為，明顯是違法，而9名陪審員亦一
致裁定其暴動罪名成立，裁決公道，不
存在所謂「政治打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恐嚇公職人員、
漠視法庭秩序的情況近年更趨頻密，情節越見嚴
重。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都
指出是「佔中」造成「破窗效應」肇禍，令部分人
把「違法達義」的歪理當成真理，以為夠膽挑戰法
律就可安然無恙，甚至以此為榮，種下今日惡果。

由反對派漠視禁制令而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佔中」破壞法
治精神及部分港人的守法意識，先有反對派「佔中」
期間漠視法庭頒下的禁制令，再有辱罵作出不合他們
心意的判決的法官，是次有人拍攝陪審員樣貌，更顯
示這種漠視法治的情況更趨惡化。
他又指出，由在網上到當場辱罵法官，恐嚇對象
由法官到選舉主任再到陪審員，都顯示香港法治精
神的侵蝕在「佔中」後沒有停止，情況十分危險，
除了警方需要嚴正調查是次事件，社會也應警惕這
種趨勢。
盧瑞安更不滿本身是律師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
謹申，對要求旁聽人士禁帶手機等保護陪審員的建
議諸多推搪，直言「有無搞錯」，「講得最多維護
法治的是反對派，現在拿出建議他們又這樣那樣的
反對。」

「破窗效應」誤以為無後果
本身是律師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認為，涉
事者的行為是公然表達視香港法律如無物，挑戰香
港法治精神，或顯示背後有「黑勢力」企圖影響香
港的司法公正，「事件可以說是源於『佔中』做成
『破窗效應』，令到一些人覺得只要夠膽挑戰法
律、挑戰法庭命令就無事。」她強調這些情況必須

加以嚴懲，以儆效尤。
「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指出，過往的確較

少漠視法庭秩序的情況，但自從「佔中」後逐漸
浮現，「他們（反對派中人）往往當戴耀廷所講
的『違法達義』是真理而亂來，做出很多挑戰法
治、藐視法庭的行為」，其中「佔中」期間反對
派置禁制令於不顧，繼續霸佔金鐘、旺角一帶，
事後更僅有少數者被定罪，大部分人仍然逍遙法
外，包括多名反對派要員如何俊仁、余若薇，更
有如「潘朵拉的盒子」打開後有更多離譜行徑出
現。
他又批評，恐嚇法官及漠視法庭秩序的行為近年

來變本加厲，是次更猶如將9個陪審員「點相」，
「多條罪名都不能達至有效裁決或者不成立，是否
與有陪審員因被『點相』而覺得受威脅有關呢？」

恫嚇陪審員挑戰司法制度
新民黨要求徹查事件，批評行為嚴重破壞香港司

法制度，挑戰香港法治精神，絕不能姑息。本身是
大律師的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指出，若在法庭內錄
音、拍攝、繪畫及素描等，將有機會被根據藐視法
庭及妨礙司法公正罪起訴，是次有人竟在庭內偷拍
及出言恫嚇陪審員，簡直是正面挑戰香港司法制
度。她要求警方嚴正跟進，保護陪審員，徹查事
件，將涉事者繩之以法。
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接受傳媒訪問
時，認為事件嚴重，法院應考慮收緊保安措施。他
指出，如果涉事者目的是要披露陪審員身份，甚至
希望影響他們的判決，會對整個陪審團制度帶來壓
力，認為較合理處理方法是要求所有旁聽人士將手
機放在庭外。

警方：不知規矩非藉口英政客亂評旺暴案 法律界批輸打贏要

政界：法治遭漠視「佔中」惹的禍

戴耀廷在推動「佔中」時，將「違法達義」掛
在口邊，鼓動群眾以違法方式霸佔馬路，爭

取所謂「真普選」。而在「佔中」期間與法庭首度
正面交鋒、即法庭頒佈禁制令要求停止佔據旺角及
金鐘一帶道路的一役，身為法律學者的戴耀廷，以
及一眾有法律背景的反對派中人，更「完美」示範
何謂政治凌駕法治。

慫恿「佔領」者違反禁制令
當時，戴耀廷聲稱法官判刑時會
考慮「公民抗命」因素，慫恿「佔
領」者違反禁制令；兩個大律師公
會前主席余若薇及梁家傑，前者聲
稱禁制令僅由單方面提出，不一定
要遵守，後者則聲言「佔領」者留
在現場，不代表是挑戰法律；本身
是律師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
仁，更製作大批單張，教授「佔
領」者怎樣拒接禁制令，更聲言
「不需要法官透過判決告訴市民佔
路是違法行為」。
這些言行，都告訴市民：即管

當法治、法律、法庭無到。社會
主流對此嗤之以鼻，但部分激進
分子卻甘之如飴。
2015年7月，時任屯門法院暫

委裁判官陳碧橋有份審理多宗「光復元朗」案件，
被激進分子在網上詛咒「有報應」、「發生意外」
等，最後他在一次判刑前自揭遭到威嚇。2016年5
月，在「佔中」時襲警的前公民黨成員曾健超，被
判入獄5周，大批支持者當庭大罵東區裁判法院主
任裁判官羅德泉是「狗官」。同年12月，時任九

龍城裁判法院裁判官香淑嫻在將
一名旺暴被告還柙後，翌日即收
到一個附有一把鎅刀的公文袋。

法官選舉主任接連遭辱罵
恐嚇招數由在網上打嘴炮、當

面辱罵至付諸實行，而恐嚇對象
也由法官波及至選舉主任。前年
立法會換屆選舉，宣揚「港獨」
的梁天琦和「香港民族黨」召集
人陳浩天，分別被時任新界東選
舉主任何麗嫦和新界西選舉主任
羅應祺裁定梁天琦提名無效。之
後，兩名選舉主任收到多封夾有
溪錢、刀片及白色粉末等的恐嚇
信。今年立法會補選，裁定「香
港眾志」周庭等提名無效的港島
區選舉主任鄧如欣和新界東選舉
主任陳婉雯，也同樣被恐嚇信
「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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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有激進
分子在屯門法
院外公然展示
用粗口辱罵裁
判官陳碧橋的
紙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近年多次報道激
進反對派恐嚇選舉主任。

香港文匯報截圖


